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2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服装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66                           3.66           3.66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66                           3.66           3.66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为确保我院审判执行主业平稳有序进行 ，应做好未来三年的建设规划 ，并按照规划逐步推进建设 ，完善短板弱项。根据实际，未来三年将主

要完成以下建设内容：
日常保障方面。根据往年日常支出情况，做好年度经费预算，保障办公、水电、物业服务及维修保养等基本支出 ；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和各庭
室的实际需求，根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按照轻重缓急、分步建设原则，做好业务装备采购预算，发挥资金效能最大化，为审判执行及

中心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

本着实事求是，勤俭节约的原则，紧紧围绕控制服装价格，保证服装质量，高质量，高效完成年度服装采购

计划，保证人民法院统一着装，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装更换率 >= 40 % 4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采购验收合格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服装库存积压率 <= 5 % 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装政府采购率 = 100 % 10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着装干警对服装的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办案业务及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3.00          13.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3.00          13.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个目标，围绕为司法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服务的使命，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这条主线 ，强化执法办案第一要务，深化司法改革，推进司法公开，建设过硬队
伍，进一步夯实基础，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全力推进法院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 。项目经费主要用于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
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支出 ，补助中基层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 ，保障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改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

该项目主要用于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申诉涉诉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支出 ，补助中基

层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 ，保障基层法院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善执法办案条件，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依法受理案件率 = 100 % 100          30.00          3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裁判文书瑕疵率 <= 10 % 10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各类案件在审限内结案率 >= 95 % 95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审限内执行案件结案率 >= 90 % 9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案件办理满意
度

>= 95 % 95           5.00           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涉案主体满意率 >= 95 % 95           5.00           5.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批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3.00         183.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83.00         183.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永胜县人法院未来建设的总体规划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化解“永胜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楼”建设项目欠帐，逐步
完善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法院建设方面，逐步化解第一、二期建设的旧帐，努力跟上省高院智慧法院建设统筹脚步，争取实施信息建设
总体设计的三期建设和档案室档案数字化建设，最终实现总体设计的全部技术指标。办公设备采购方面，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根据
轻重缓急，做好采购预算，发挥资金效能最大化。

该经费用于警用装备采购、办公设备采购和办公桌椅（家具用具）采购。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结案数 >= 2800 件 2800          25.00          25.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装备验收合格率 >= 99 % 99          25.00          25.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设备投入使用率 >= 95 % 95          20.00          2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0          10.00          1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干警职工对购置设备的满意度 >= 99 % 9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5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执法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0.00                         100.00         100.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逐步完善院机关及三川、期纳法庭现有基础设施建设 ，争取完成档案室的整体迁建 。维修改造建设方面。完成院机关荣

誉室、干警活动室等场所的改造，增强干警的荣誉感，深化法院文化建设，展示永胜法院良好形象。信息化建设方面。努力跟上省高院信息
化建设统筹脚步，争取完成档案室所有库存档案的扫描工作 ，不断提高诉讼服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水平 ，建设智能云柜系统等，逐步完成无
纸化、国产化替代工作，最终实现我院信息化建设三期的全部技术指标 。日常保障方面。根据往年日常支出情况，做好年度经费预算，保障
办公、水电、物业服务及维修保养等基本支出 ；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和各庭室的实际需求 ，根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按照轻重缓急、分步

建设原则，做好业务装备采购预算，发挥资金效能最大化，为审判执行及中心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

档案数字化建设（纸质档案扫描入库）100,0000.00元，根据档案室统计数据，我院2016年之前的旧存档案有

民事档案卷宗20537册，刑事档案卷宗8671卷，执行档案卷宗4384册，行政档案卷宗190册。经询价并咨询其
他县区法院，档案卷宗扫描费用平均在 0.38元—0.4元/页，根据我院实际估算，2021年预计完成32万元的档
案卷宗扫描，剩余档案均由2022年执法办案业务经费采购扫描服务 ，经费预算100万元。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裁判文书正确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5 % 95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电子卷宗归档制作率 >= 98 % 9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满意度 >= 90 % 90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6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诉讼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8.41                          98.41          98.41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72.00                          72.00          7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26.41                          26.41          26.41         100.00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法院诉讼费全额上缴国库 ，纳入预算管理。法院履行职能所需的经费由各级财政部门安排 ，保证法院开展正常业务的各项经费 。并且省级财

政部门还应安排一定数额的专项经费用于补助辖区内贫困地区人民法院的办案经费不足 ,应当充分考虑法院工作的实际需要 。随着案件量逐年
递增，极大地增加了法院案件的办案成本 ，预计2022年案件持续增长趋势，预测全年收案3300件。实行“收支两条线”后，诉讼费收入全额
上缴财政，我院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 ，在开展此项目前将项目资金明细报党组会决议通过 ，根据2021年诉讼费预算收入情况，列入2022年诉
讼业务经费支出72万元。通过收费成本补偿资金下达 ，能够有效提高法官的办案条件 ，提高审判工作质量。

实行“收支两条线”后，诉讼费收入全额上缴财政，我院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开展此项目前将项目资金

明细报党组会决议通过，根据2021年诉讼费预算收入情况，列入2022年诉讼业务经费支出72万元。通过收费
成本补偿资金下达，能够有效提高法官的办案条件 ，提高审判工作质量。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结案件数 >= 2810 件 2810          18.00          18.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结收案比 >= 90 % 90          16.00          16.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判决文书送达及时率 >= 98 % 98          16.00          16.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90 % 9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案件当事人满意度 >= 99 % 99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7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聘用制书记员补助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81.60                          81.60          81.6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81.60                          81.60          81.6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

记员经费保障方法（试行）》的通知（云财政法〔2018〕34号）、根据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云
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 《云南省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试行）》的通
知（云高法〔2018〕47号），全省法院系统聘用制书记员总量和各单位经费保障总额实行 “总控”管理。我院结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开展
此项目前将项目资金明细报党组会决议通过 ，项目资金用于支付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及社保 ，通过此项目的开展，提高聘用制书记员管理科学

化水平，建设一支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 ，有效服务保障司法办案。

按照聘用制书记员总量与员额法官数量一比一配比原则来确定的 18名聘用制书记员2020年全年所需工作经费

816000元进行保障。保障聘用制书记员经费，有利于通过编外聘用的方式增补书记员 ，推动建立一支职责明
确、结构合理、管理规范、激励有效的聘用制书记员队伍 。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工资兑现数 = 86.4 万元 86.4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技能考核通过率 >= 99 分 99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案卷归档及时率 >= 90 % 9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聘用制书记员离岗率 < 11 % 11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部门对书记员工作满意度 >= 98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 、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8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人民陪审员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00                           2.00           2.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00                           2.00           2.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行〔2014〕93号）“各级财政部门要全面落实人
民陪审工作经费单独列项、统一管理、专款专用的要求，探索建立经费保障标准定期调整的机制。要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人民法院人民陪审
员费用的管理，并加强预算的追踪反馈和监督检查工作,”要求进一步做好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

保证人民陪审员履行规定职责所必需的、直接用于人民陪审员的各项开支，包括陪审员培训费、无固定收入
人民陪审员的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各级财政部门和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人民陪审员费用的管理，保证人民陪审
员经费的合理有效使用，努力降低司法成本。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审补助发放足额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参审补助到位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人民陪审员岗前参训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民陪审员参与率 >= 90 % 90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法官当事人对陪审员参审案件满意
率

>= 98 % 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9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业务装备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65.00          65.00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65.00          65.00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空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业务装备经费项目旨在改善执法办案条件，提高司法能力和司法公信力、促进司法公正，惩治犯罪、化解纠纷、保
障人权、维护维定,促进和谐，确保审判质量。

该项目用于购买立案庭、刑庭政法协同办案专用国产化设备5套；科技法庭设备一套；彩色复印机1台；碎纸
机10台、宝利通设备一套、智能执行手持终端12台等办公设备采购及购买1批警用装备。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购置计划完成率 = 100 % 10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验收通过率 >= 90 % 90          20.00          20.00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设备部署及时率 = 100 % 100          10.00          10.0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设备采购经济性 = 65 万元 65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 95 % 9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20表

编制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第一批办案业务经费

主管部门 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 丽江市永胜县人民法院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1.29          91.29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91.29          91.29         100.00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永胜县人法院未来建设的总体规划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渠道筹集资金，逐步化解“永胜县人民法院审判综合楼”建设项目欠帐，逐步
完善现有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法院建设方面，逐步化解第一、二期建设的旧帐，努力跟上省高院智慧法院建设统筹脚步，争取实施信息建设
总体设计的三期建设和档案室档案数字化建设，最终实现总体设计的全部技术指标。办公设备采购方面，结合审判执行工作实际需求，根据
轻重缓急，做好采购预算，发挥资金效能最大化。

通过民事、刑事、行政、执行、审判监督、信访等各类案件的办案业务、装备支出，提高经费保障水平，改
善执法办案条件，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确保公正司法、能动司法、便捷司法，为社会提供优质高
效的司法服务。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案件结收比 = 100 % 100          50.00          5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超审限案件数 <= 10 件 10          15.00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执结率 >= 80 % 80          15.00          15.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调解率 >= 25 % 2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100.00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